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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劳动教养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自 $% 世纪 /% 年代中后期被正式
确立之后$ 在防控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劳动教
养制度是依据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制定的一种行政处罚( 公安机关不
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定罪$ 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累计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
制人身自由) 强迫劳动) 思想教育等劳教措施( 正因如此$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
也备受争议(

本教材以 *劳动教养理论与实务+ 为题$ 一方面是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
仍适用$ 这就需要对劳动教养的实务进行了解和掌握$ 使学生知道劳动教养在
实践中的程序) 具体做法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以便更好地适应实践的要
求$ 毕竟劳动教养制度目前在我国仍然起着重要的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 另一
方面$ 本教材对劳动教养制度的理论进行分析$ 使学生对劳动教养制度的理论
支撑点和理论缺陷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以便能更全面地掌握这门课程(

本教材分上下两编( 上编着重论述劳动教养的基本理论及理论争论$ 下编具
体讲述劳动教养制度的实践操作流程( 本教材采取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
式$ 写作中运用大量的知识链接) 实操规范) 案例等$ 尽量增加教材的可阅读
性$ 便于学生学习和掌握( 由于在编写过程中可借鉴的资料较少$ 行业发展又迅
速$ 因而教材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缺陷和漏洞$ 希望广大师生在谅解的基础上能
够批评指正$ 以便在以后的修订过程中不断完善(

本教材分工如下#

王宏玉$ 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法学博
士$ 撰写前言) 第三章(

韩晓燕$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撰写第一章(
张小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讲师$ 法学博士$ 撰写第二章(

曹虹$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讲师$ 法学博士$ 撰写第四章(

岳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 撰写第五) 六章(
赵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 撰写第七章(



杨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 撰写第八章(
吕明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 撰写第九章(
郝英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讲师$ 法学博士$ 撰写第十章(
孙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副教授$ 法学博士$ 撰写第十一章(
在本书的校订过程中$ 公安大学犯罪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梁辰宇做了大量的工

作$ 再次表示感谢(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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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劳动教养制度概述

? 了解:
1. 劳动教养的性质
2. 各时期有关劳动教养法律法规对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 掌握:
1. 劳动教养的概念
2. 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
3. 劳动教养与保安处分、刑罚的联系和区别

? 熟悉:
1. 劳动教养场所及其工作内容
2. 劳动教养与收容措施的联系和区别

第一节 劳动教养制度的概念

北京市团河劳教所隶属于北京市劳教局，地处北京市大兴区，占地 200 余
亩，建筑面积 2 万平米，主要收容财产、滋扰、性罪错等类型的成年男性劳教人
员。团河劳教所始建于 1955 年，原名团河农场，因此地原为清朝皇帝狩猎的园
囿“团河行宫”而得名。五十五年风雨历程，见证了中国劳动教养制度走过的
不平凡发展道路。60 年代初期是全国的先进典型。“文革”期间一度撤销。1973
年恢复后，开始收教成年男性犯有财产、滋扰、性罪错、吸毒、扰乱社会秩序等
罪错类型的劳教人员及少年管教人员。1995 年，更名为团河劳教所，专司负责



教育挽救劳教人员。劳教所民警职工一代接一代，在曾经简陋的条件下，书写了
辛勤耕耘、艰苦创业的壮美诗篇，唤醒了一颗颗沉睡的心灵，为维护首都社会治
安、预防刑事犯罪、推进首都劳教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劳动教养的根本目的是教育人、挽救人。2002 年以来，根据司法部关于探
索劳教工作特色的指示精神和北京市劳教局的统一部署，团河劳教所不断探索和
深化管理工作改革，2003 年在首都劳教系统率先试行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
式三种管理模式，充分体现劳教人员在处遇、警戒强度和活动区域等方面的明显
区别。团河劳教所积极推进教育工作科学化、系统化、正规化进程。1997 年，劳
教所成立了国家教委承认的“北京市育人学校”; 2004 年实现了统一课堂化教学;
建立了心理咨询中心，采取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辅导、心理干预等手段，矫正劳教
人员的不良心理; 与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办学，将劳动教育纳入整体教育体系中，开
办计算机、果树栽培、物业管理、美容美发等职业技能培训班，使劳教人员掌握一
技之长。与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合作，积极引入创业教育，帮助劳教人员积极规划
解教后的人生; 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联系，为已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劳教人
员牵线搭桥，推荐就业，有效加速了劳教人员的再社会化进程。(来源于北京市劳
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官方网站: http: / /www. bjlj. gov. cn / channels /97. html。)

劳动教养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它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被正
式确立之后，在防止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字
面上解释，劳动教养包含三个核心意思，分别是: 劳动、教育和培养。其中，劳
动是手段，教育和培养是目的。通过劳动的手段，将被劳动教养之人教育培养成
为守法公民，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抑制和预防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目
的。依据现有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的规定，劳动教养是指为了防止违法犯罪活
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由特定国家机关针对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屡教
不改的和实施轻微犯罪行为，尚不够或者不需要刑事处罚而又需要通过强制性劳
动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人实行的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对其进行强制性劳
动教育改造的行政处罚措施。

具体说来，劳动教养具有以下涵义:
第一，劳动教养是由特定国家机关依法实施的法律制度。
劳动教养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具有国家强制力，因而必须由特定国家机关依

法实施。在我国，劳动教养的决定、执行以及法律监督均由特定国家机关实
施。其中，劳动教养的决定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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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劳动教养的执行机关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根据需要设置的劳动教养管理所和劳动教养学校; 而劳动教养的法律监督机
关为人民检察院。

第二，劳动教养针对的对象是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或者是罪行
轻微，不够或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又需要通过强制性劳动进行教育和培养
的人。

劳动教养既不同于治安管理处罚，又不同于刑罚处罚，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
种行政制裁措施。治安管理处罚针对的对象是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
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公私财产尚不构成犯罪的人; 刑罚针对的对象是构成犯
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除了上述两类人以外，实践中还存在着: 实施
轻微犯罪行为，不需要或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和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多次实施
一般违法行为，虽尚未达到犯罪的程度，但是屡教不改的人。对于这些人，不必
动用刑罚惩罚，而适用治安管理处罚又很难获得好的矫正效果。适用劳动教养则
有效地填补了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间的空白，既惩罚了违法犯罪人，又将其改
造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男子屡次涂喷办证广告被劳动教养一年

2006 年 3 月 19 日凌晨 1 时许，济南舜玉路派出所民警巡逻至舜玉路一银行
门口时，发现一男子形迹可疑，并从他身上搜出两瓶喷漆。经审讯，该男子姓
刘，曾因喷涂办证广告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5 次，其中两次被治安拘留。据刘某交
代，当天凌晨，刘某在舜玉路附近共喷涂了 20 处办证广告，假证贩子承诺，喷
一处给他一角钱的报酬。因刘某有前科，且喷涂野广告超过 10 处，派出所依法
作出了对刘某劳动教养一年的处罚。 ( 案例来源自: http: / /news. sina. com. cn /
s /2006 － 03 － 29 /09549471728. shtml。)

第三，劳动教养的内容是在一定期限内限制被劳动教养人的人身自由，并强
迫其接受教育改造。

劳动教养在执行上以限制被教养人人身自由，强制被教养人进行劳动改造为
内容。依照现有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劳动教养的适用期限为 1—3 年，必要
时还可以延长 1 年。限制人身自由一来是对被劳教人员的屡次违反治安管理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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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悔改或实施轻微犯罪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表明国家的立场; 二来将被教养
人暂时隔离起来，剥夺其再犯的可能; 三来可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对被教养人进
行教育和矫正。

在实行的方针上，劳动教养秉承 “教育、挽救、改造”的思想。其中，教
育感化第一，生产劳动第二。在严格管理下，劳动教养机关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
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努力把被教养人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
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
用之材。

第四，劳动教养在性质上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
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问题在诸多官方文件中都有表述。1957 年 《关于劳动

教养问题的决定》将劳动教养定性为 “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
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1982 年 《劳动教养试行办
法》中，劳动教养被定性为 “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
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1991 年 11 月 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指出，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
1995 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该通知通过对劳动教养所的定
性表达了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的立场。

从上述官方正式文件的规定上看，劳动教养的性质并无争议，其经历了一个
由“兼具教育改造和安置就业的行政强制性措施”，到 “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
措施”，再到“行政处罚”的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在肃反运动中清理出
来一些既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留用，放在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 “反革
命分子”与“坏分子”。他们既有历史性问题，又有游手好闲、违犯法纪、好逸
恶劳的恶习，在原来的机关、团体、企业内部被清理出来，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
有出路。①“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
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
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② 正因为有安置就业的性质，所以，当时
的劳动教养强制性程度不高，被教养人员有劳动报酬，而且没有期限的限制，劳
动教养兼具教育改造和安置就业的双重性质。后来，随着劳动教养期限的确定、
社会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安置就业的性质逐渐褪去，劳动教养仅被视为一种强

5第一章 劳动教养制度概述

①

②

王顺安，高莹 . 劳动教养学 .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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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90 年代以后，由于社会治安形势的日趋严峻，从更
有利于打击预防违法犯罪的角度出发，劳动教养性质再次发生变化，转化为一种
“行政处罚措施”。它既不同于治安管理处罚，也不同于刑罚，在严厉程度上介
乎两者之间。

尽管有关于劳动教养的相关文件对其性质的界定比较清晰，但是，由于劳动
教养的长期剥夺人身自由的效果，学界对于其性质的争议较大。总的来说，主要
有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①; 第二种观点
认为劳动教养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而且是行政处罚中最为严厉的一
种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劳动教养是一种刑罚之外的预防性司法处分，类似于西方
刑法中的保安处分③。本书认为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原因如下:

( 1) 行政强制措施与类似保安处分的观点不可取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

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
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
措施虽然可以限制相对人的人身自由，但是该限制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并非最终
处分，它适用的目的是防止危险扩大，确保日后处罚的顺利进行。而且，在采取
行政强制措施之时，行政相对人是否违法并不确定。反观劳动教养，其适用的对
象是确定实施了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的人，劳动教养的时间为 1—3 年，必要时
可延长 1 年，明显不属于临时性措施。与此同时，在对行为人适用劳动教养后，
也不会再适用其他的处罚，故而，劳动教养是最终处分，并非临时措施。所以，称
劳动教养是行政强制措施的观点站不住脚。认为劳动教养是一种类似于保安处分的
观点也不甚合理。在国外，保安处分属于刑法视野之内的范畴，附属于刑罚制度，
是刑法的补充; 而劳动教养则自始至终保持着“行政性”的特征。保安处分适用
的对象范围较广，凡是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人都有可能被科处保安处分，包括未成年
人、精神病人，而且很多国家都规定了对物也可以适用保安处分; 而劳动教养的
适用对象则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类: 一是虽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由于情节轻微不
够刑罚处罚的人，二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人。同时，劳动教养
排除了 16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和非中国公民等特殊主体。基于以上
的原因，劳动教养在性质上类似于保安处分的观点并不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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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
其一，劳动教养具有行政性，是一种行政措施。劳动教养由劳动教养管理委

员会决定，在专门的劳动教养场所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对特定对象采取的发生
法律效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劳
动教养行政案件是否需要复议前置问题的答复》中指出: “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
劳动教养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劳动教养委员会申请复议; 也可以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 “对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不服
的，向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申
请行政复议。”由此，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制裁不言而喻。

其二，劳动教养是一种终局性的行政制裁，对行为人适用劳动教养后，不会
再适用任何的处罚措施。行政制裁分为行政处分与行政处罚两种，前者是对违反
行政法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包括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
开除六种形式的制裁措施，劳动教养显然不属于行政处分。

其三，《行政处罚法》并未否定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性。有学者指出，劳动
教养并不在《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中，因此不算是行政处罚。事
实上，《行政处罚法》第 8 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九种，除了有警告、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产、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暂扣或
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外，还包括“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劳动
教养即可视为这种“其他行政处罚”。

其四，劳动教养期限已经超越了刑罚中的管制、拘役和短期有期徒刑期限的
事实不足以成为否定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的理由。有些学者认为行政处罚的严
厉程度应当低于刑罚，而劳动教养剥夺人身自由的时间为 1—3 年，可能还会延
长至 4 年，明显重于管制、拘役和短期有期徒刑，因而劳动教养不可能是行政处
罚。本书认为，行政处罚的严厉程度低于刑罚是指行政处罚整体的严厉程度低于
刑罚整体的严厉程度，并非是指每一种行政处罚的严厉程度均需低于任何一种刑
罚。事实上，即使是《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的八种行政处罚方式也不见得在
严厉程度上就一定会低于任何一种刑罚。例如，如果不考虑刑罚的其他后果，吊
销执照与罚金相比，很多人恐怕宁愿接受罚金的处罚，也不愿意被吊销特定的执
照。同样的，仅从剥夺人身自由期限的角度观察，劳动教养确实要重于管制、拘
役和短期有期徒刑，但是，刑罚的严厉程度不仅体现在期限的长短上，还会体现
于其他诸多方面。例如，受过刑罚处罚的人不可从事包括教师、医生、律师等在
内的多个特定行业; 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还要受到前科报告制度的约束; 被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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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符合一定的条件的还可能构成累犯，要从重处罚等。而这
些在劳动教养制度中都没有体现。由此，整体而言，刑罚的严厉程度仍然要高于
劳动教养，并不违反行政处罚严厉程度低于刑罚严厉程度的一般原则。

其五，很多官方的文件已经规定了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性质。前文已经提
及: 《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明确指出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 《关于进一步
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也已指明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
罚的执行机关。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处罚。它不同于
治安管理处罚，是比治安管理处罚更为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

第五，劳动教养的目的是防止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劳动教养制度衔接了治安管理处罚与刑事处罚措施，是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违

法犯罪的重要制度，它对建构合理的预防违法犯罪体系，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起到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据统计，在劳动教养实施的 50 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地矫治
了 350 万名各类轻微违法犯罪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不到 10%，绝大多数劳动
教养人员回归社会后成为守法公民，有许多甚至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先进分子，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①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利用剥夺人身自
由的处罚威慑了屡次违反治安管理法规而不予悔改和罪行轻微、不够或不需要追
究刑事责任而又需要教育和矫正的人，令其不敢再犯。同时，各种感化、挽救和
教育的措施又有利于帮助被教养人认识错误，接受改造，成为遵纪守法的有用之
人，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其人身危险性，防止再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其次，劳动
教养制度的强制性教育改造也有力地威慑了社会上的潜在违法犯罪分子，令其时
刻审视自身的行为，避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节 劳动教养的对象和场所

《劳动教养决定书》(京劳审字 ［2011］第 834 号) : 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
养管理委员会审理查明: 2011 年 3 月 20 日下午，成某伙同任某 ( 另案处理) 在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北京当代艺术馆楼顶、地下室等公共场所，裸体进行淫秽表
演，引发多人围观，造成现场秩序混乱……成某寻衅滋事一案，事实清楚，证据
充分，应予认定。现决定对成某劳动教养一年。决定劳动教养前，先行羁押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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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抵劳动教养期限一日，劳动教养期限自 2011 年 4 月 24 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23
日止。①

一、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

1955 年，党中央发布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以来，劳动教养在中国已
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就劳动教养的对象而言，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
的内容。

(一) 各种法律文件对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1. 正式立法之前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其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文件中:
( 1) 1955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

指示》对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是党中央发布的第一个有关于劳

动教养的指示。该指示明确规定: “对这次革命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
子，除判处死刑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
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
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
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予一定的
工资。”

( 2) 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的 《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
的指示》对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要求: “各省、市迅速成

立劳动教养机构，把那些肃反中清理出来的既不够判刑又不能留用的反革命分子
和其他坏分子，集中送到国家举办的劳动教养场所，组织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并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使他们逐渐成为有用之才。”

( 3) 1956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
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对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该规定对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较前两个法律文件有所扩展，主要集中在
两类人群: ① 有一定罪恶必须给予管制处罚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② 危害社
会治安、屡教不改、尚不够逮捕的分子。

( 4) 1957 年 7 月 23 日公安部党组发布的《关于处理盗窃、流氓、诈骗、凶

9第一章 劳动教养制度概述

① 男子展示性爱行为艺术被判劳教一年 . http: / /www. eaeb. cn /2011 /0509 /39430. html.



杀、抢劫等刑事犯罪分子政策界限的规定》对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该规定指出: “对于危害社会治安、屡教不改、尚不够逮捕的分子，予以强

制收容劳动教养。”
由此可见，在劳动教养制度创建之初，其针对的人员主要是 “反革命分

子”、“坏分子”和“危害社会治安屡教不改的罪恶分子”，其政治运动色彩比较
浓厚。

2. 正式立法之后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
( 1) 1957 年 8 月 3 日国务院命令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对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于 1957 年 8 月 1 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是我国第一个有关于劳动教养的正式立法文
件。其明确规定针对以下四种人应当适用劳动教养: “( 1) 不务正业，有流氓行
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 2) 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
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 3) 机关、团体、
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
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 4) 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
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与 1955 年党中央的指示相比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对劳
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更加具体化，同时，亦反映出如下特点: ① 适用对象广
泛，既包括实施轻微犯罪，但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也包括实施一般违法行为的
人，还包括了破坏工作或公共纪律的人。② 将 “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作为
一项重要的适用劳动教养的条件，充分体现了该决定对劳动教养 “既是对于被
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
法”的定性。③ 虽然扩大了适用对象的范围，但是，“反革命分子”、“反社会
主义的反动分子”等称谓依然体现出了政治运动的色彩。

( 2) 1961 年 4 月中共中央批准的第十一次全国公安会议 《关于当前公安工
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对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指出: “应当劳动教

养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清理出来的三种人: 一是有
轻微罪行，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和有流氓、盗窃、诈骗等行
为，屡教不改而又不给予刑事处分的坏分子; 二是少数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政
治上有危险而不给予刑事处分的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 三是某些受旧社会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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